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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纠纷有多种解决途径，双
方可先自行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
可以申请当地消费者协会介入，也
可以拨打 12345 市民热线，向当地
文化旅游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投
诉。沈阳市部分区县已经建立了
消费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消费
者协会调解成功、达成协议的，可
以申请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
确认，当事人事后拒绝自动履行
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旅游者也可在旅行结束
后向法院起诉，法院依据证据认定
事实。因此旅游者要注意妥善保
管签订的合同和各类票据，及时留
存身体和财物受损时的相关照片、
录音、单据，以便维权使用。

辽沈晚报记者 康科峰

沈阳法院发布旅游消费“避坑指南”
沈阳旅游市场迎来冰雪旅游向文化游、户外游、节日游等多元化旅游的转变。
“强制购物”必须买吗？旅行社“霸王条款”有效吗？发生人身意外，旅行社是否应该赔偿？购物遭遇“价格刺客”怎

么办？滑雪受伤能否获赔？
今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辽宁省消费者协会通过维权案例、法条链接等形式发布

旅游消费提示，逐一打开问号，避免消费“入坑”。

维权案例：
小张在旅行社报名了“1000 元双飞 5 日游”，合同中

明确注明此次出行不得强制消费。但到了目的地，他被
带至指定特产店强制购物。

消费提示：
不合理的低价团有风险，旅行社可能通过诱骗旅游

者购物或参加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报团时不要贪图
价格便宜，要理智考量，避开一些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团。
出行前请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详细阅读合同条款，了
解旅游行程安排，提前了解旅行过程是否有购物点、是否
有自费项目的约定，约定不明时要主动询问销售人员，并
在合同上标明。旅游过程中，旅行社擅自增加购物点，延
长购物点停留时间，诱导、强迫购物的，旅游者要留存好
录音、录像、购物凭证等证据，在旅游行程结束后三十日
内，要求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或者
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费用。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九条 旅游者有权自主

选择旅游产品和服务，有权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
行为。旅游者有权知悉其购买的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真实
情况。旅游者有权要求旅游经营者按照约定提供产品和
服务。

第三十五条 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
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
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
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但
是，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且不影响其他旅游
者行程安排的除外。发生违反前两款规定情形的，旅游
者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三十日内，要求旅行社为其办
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
目的费用。

维权案例：
小王报名参加跟团游，出游第二天，因为家里有急

事，小王临时取消了后面的行程。事后，小王向旅行社提
出返还后面几天的团费。旅行社拿出小王在该旅行社小
程序上签名的电子合同，告知其按合同约定“客人中途临
时性退团团费一律不退”。

消费提示：
旅行社与旅游者签订的旅游服务合同一般都是提前

拟好的格式合同，旅游者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逐条阅
读，遇到不合理的条款应及时要求旅行社做出解释、删除
或者另外签订补充协议。在手机 APP、微信小程序上签
订电子合同时，要留意要求勾选、弹窗的内容，特别是字
体加粗、加黑的内容是否与旅游者的权利、旅行社的责任
有重大利害关系，是否在自己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范围内。

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 提供格式条款的
一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通常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
符号、字体等明显标识，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
任、排除或者限制对方权利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异常条款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已经履行民法典第四
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
方按照对方的要求，就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异常条
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对
方作出通常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
其已经履行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说明义
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其已经尽到提示义务或者说
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对于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
的电子合同，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仅以采取了设置勾选、
弹窗等方式为由主张其已经履行提示义务或者说明义务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其举证符合前两款规定的除
外。

消费提示：
旅游者在订立旅游合同时，要

注意签约的对方名称是否与旅行
社营业场所公示的主体一致。在
旅游途中发生事故导致旅游者人
身、财产损害的，应当由签约的旅
行社承担违约责任，不得转嫁责任
给其他主体。旅行社一般会投保
旅行社责任保险，当旅行社不赔偿
又不积极向保险公司报险理赔的，
旅游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
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保险金。

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

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十三条 签订旅游合同的
旅游经营者将其部分旅游业务委
托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经营者，因受
托方未尽旅游合同义务，旅游者在
旅游过程中受到损害，要求作出委
托的旅游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旅游经营者

委托除前款规定以外的人从事旅
游业务，发生旅游纠纷，旅游者起
诉旅游经营者的，人民法院应予受
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六十五条 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
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
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
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
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
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
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
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
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
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
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
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
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
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
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消费提示：
旅游者在购物过程中，要注意

商品是否明码标价，价格计量单位
是否与自己理解的一致，有些商品
通常理解为一市斤的价格，也有些
地区按公斤标价，或者特殊贵重商
品以两、以克为单位计价。如果销
售者故意弱化价格单位，诱骗消费
者购买，可能构成价格欺诈，缺斤
短两更是明显的欺诈行为。未付
款的，消费者可以拒绝付款，商家
不得强制交易。已付款的，消费者
不但可以要求退货退款，还可以要
求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

法条链接：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

定》 第五条 经营者销售、收购商
品和提供服务时，应当按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 第
八条 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或者提供
服务时，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
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
未予标明的费用。

第十九条 经营者不得实施下
列价格欺诈行为：（一）谎称商品
和服务价格为政府定价或者政府
指导价；（二）以低价诱骗消费者
或者其他经营者，以高价进行结
算；（三）通过虚假折价、减价或者
价格比较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

供服务；（四）销售商品或者提供
服务时，使用欺骗性、误导性的语
言、文字、数字、图片或者视频等标
示价格以及其他价格信息；（五）
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或者不完全
履行价格承诺；（六）不标示或者
显著弱化标示对消费者或者其他
经营者不利的价格条件，诱骗消费
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
易。 （七）通过积分、礼券、兑换
券、代金券等折抵价款时，拒不按
约定折抵价款；（八）其他价格欺
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五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
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
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
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
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
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

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
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
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
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
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
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
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
性赔偿。

维权案例：
小陈初学滑雪，在初级雪道滑了几次后，

转到中级雪道上滑行，将前方另一滑雪者小
刘撞击摔倒，造成小刘骨折，滑雪场工作人员
将小刘用担架送至卫生服务室，后其被送至
医院治疗。

消费提示：
滑雪项目本身具有危险性，滑雪者应当

选择与自己能力水平和身体条件相适应的运
动项目，并且遵守相关运动规则。按照通行
的国际雪联十大安全准则，滑雪应当遵循不
伤害他人的准则，选择安全路线，前方滑雪者
有优先权，从后方或侧方“超车”时应当保持
足够距离以确保安全。滑雪场经营者虽然有
安全保障义务，但经营者已在显著位置做出
安全提示，并尽到管理、提示、救助义务的，并
不承担责任。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

十六条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
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
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
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的除外。

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第一千一百
九十八条至第一千二百零一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条 旅
游经营者应当就旅游活动中的下列事项，以
明示的方式事先向旅游者作出说明或者警
示：（一）正确使用相关设施、设备的方法；

（二）必要的安全防范和应急措施；（三）未向
旅游者开放的经营、服务场所和设施、设备；

（四）不适宜参加相关活动的群体；（五）可能
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其他情形。

第八十一条 突发事件或者旅游安全事
故发生后，旅游经营者应当立即采取必要的
救助和处置措施，依法履行报告义务，并对旅
游者作出妥善安排。

“强制购物”非买不可吗？

旅行社“霸王条款”有效吗？

发生意外，旅行社赔不赔？

购物遭遇“价格刺客”怎么办？

滑雪受伤能否获赔？

维权案例：
小李参加某旅行社的出国游，在旅行过程中乘坐为该

旅行社服务的当地某旅游公司旅游大巴，由于车辆失修且
车速过快，致使大巴翻车，造成小李受伤。小李要求旅行社
赔偿，旅行社以合同约定“旅行的安全问题由当地旅游公司
负责”，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维权案例：
小赵到外地“特种兵式”旅游，在早市摊位上选购烤鱼片

时，小赵询问价格，摊主答：“今天特价 15，平时都二十多
呢”。小赵遂选购了一些烤鱼片，摊主收了小赵750元。小赵
拎着鱼片到市场公平秤处一称，只有四斤多，小赵找摊主理
论，摊主说“烤鱼片是15元一两，吃的东西拿走就不能退。”

旅行中发生纠纷
找谁说理？


